
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凯德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

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

 

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天风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北京凯

德石英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德石英”或“公司”）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

务管理办法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》《北京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就凯德石英为控股子

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

北京凯德石英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德石英”）的控股子公司朝阳凯

美石英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美石英”）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

铁西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光大银行”）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流动资金贷款 1,000 万

元，贷款期限 1 年，同时凯德石英为上述授信及贷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，担保金额 1,000 万元，担保范围、担保方式、担保期限等有关担保的具体事

项以公司与相关银行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的约定条款为准。 

二、本次担保履行的审批程序 

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2024 年 12 月 23 日

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

向银行和其他融资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在 2025

年度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授信额度。本次申请授信

额度在上述议案审议通过的额度以内。 

2025 年 7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三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天风证券认为：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符合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》《北京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本次提供担保已经凯德石英董事会审



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，本次提供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

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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